南京邮电大学运动场馆校外单位
使用须知及注意事项

1.场地租用单位需向体育部、物业提供舞台搭建方案、活动安全保障方案等。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搭建人员与参加活动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2.在参加活动或举行活动期间，如导致人员受伤或更严重的情况，由场地租用单位承担全部责任，学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3.场地租用单位务必爱护场（馆）内各类设施（地板、地胶、电器、草坪、跑道、国旗台、体育器械等）。活动结束，如发现场地新增损坏，须按价赔偿。
4.场地使用单位需保证场馆设施设备的完整性、原样性，未经允许，不得随意移动、变更场（馆）内设施。
5.如需使用体育馆的音响、大屏、国旗升降系统等多媒体设施，须经体育部或后勤相关部门同意。未经许可，其他人员禁止操作设备。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，须照价赔偿。仙林体育馆主馆的多媒体设备，须由学校后勤指派工作人员操作。
6.活动用电总负荷须提前告知。如超出场地负荷，需制定接电方案并支付额外电费。在体育馆举行活动过程中（包括舞台搭建），如需开空调应按照学校核定价格缴纳电费。
7.自觉维护体育场（馆）场地整洁和卫生。
8.妥善保管个人物品。如有丢失，后果自负。
9.体育馆严禁吸烟。体育场严禁吸烟（包括看台、室内、田径跑道和足球场）。
10.体育馆内禁止使用明火，如有切割、焊接等高危行为须在体育馆外进行。演出活动严禁使用烟雾效果，避免触发消防报警及喷淋系统。
11.下雨天不得带雨具进入体育馆地板区域。
以上内容解释权归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所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使用方承诺
我单位对以上内容已知悉并遵守。如有违反相关规定，产生的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
场地租用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场地租用单位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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